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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银行询证函回函

出具日期：XXXX年 XX月 XX日 受理编号：绵商询证函 XXXX年 XXX号

客户名称：XXXX公司

来函机构：XXXXX会计师事务所

来函索引号/编号：XXXXX

回函备注：XXXXX

截至 XXXX年 XX月 XX日，出资人向我行开立账户（账号：XXXXXXXX）缴存的

出资额信息如下：

缴款人 缴入日期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款项用途

XXXXXXX XXXXXXX XXXXXXX XXXXXXX XXXXXXX XXXXXXX

备注：XXXXXXXXXX

特此回复。

银行询证函受理岗：XXXXXX 银行联系方式：0816-2373104

注 1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电子签名法》），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我行

回函中使用符合《电子签名法》相关规定的数据电文和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。

注 2：回函中列示的信息为我行业务系统所记录信息，由于存在客户的部分业务信息未在系统中记录的可能，列示信息与客户实际信

息可能存在不一致之处。我行仅对验资询证函资金到位情况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对函证结果有异议的，请及时与我行作充分沟通。

注 3：回函中列示的信息应严格保密，仅用于来函所述目的，仅证明客户与回函机构间业务往来信息，不作担保和质押。

注 4：回函中列示的信息，涉及到金额的单位均为“元”，涉及到利率的单位均为“%”。“无”表示该项无数据，“/”表示该项未询证，

回函每页统一加盖我行电子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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